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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953 次會議 

民國 114 年 5 月 22 日 

    討論事項（一） 

教育部擬具「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 13 條、第 26 條、第 26 條

之 2 修正草案，經史政務委員哲等審查整理竣事，請核轉立法院

審議案。 

說明： 

  一、教育部函以，為利運動事業取得推展運動業務所需資金，

以促進運動產業發展，並鼓勵民間企業參與推動全民運

動，本部爰擬具「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 13 條、第 26

條、第 26 條之 2修正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 

  二、案經史政務委員哲邀集相關機關代表會同審查整理竣事。  

  三、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增列中央主管機關應協調相關政府機關、金融機構及信

用保證機構，建立運動產業發展投資管道，並提供優惠

措施引導民間資金投入。（修正條文第 13 條） 

   (二)增列營利事業捐贈辦理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促進全民運

動發展賽事，得依所得稅法第三十六條第一款規定以費

用列支。(修正條文第 2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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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修正調高營利事業對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

主辦單位之捐贈得加成減除之額度，及對業餘運動業及

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之捐贈得減除營利事業所得額之

施行期間，由五年延長為十年。（修正條文第 26 條之

2） 

   四、茲將該修正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

院送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十三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
六條之二修正草案總說明 
    運動產業發展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係於一百年七月六日制定公

布，歷經四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十四年一月三日修正公布。為促

進運動產業發展，營造運動產業良好經營環境，提升運動產業競爭力，

有協助引進資金投資運動產業，以利運動事業取得推展運動業務所需資

金之必要；以及為鼓勵民間企業參與推動全民運動，明定營利事業捐贈

辦理促進全民運動發展賽事得享有賦稅優惠；另為持續扶持業餘運動業

及重點運動賽事發展，對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之捐贈得

自營利事業所得額減除之施行期間有予以延長之必要，爰擬具本條例第

十三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六條之二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增列中央主管機關應協調相關政府機關、金融機構及信用保證機

構，建立運動產業發展投資管道，並提供優惠措施引導民間資金投

入。（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二、 增列營利事業捐贈辦理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促進全民運動發展賽

事，得依所得稅法第三十六條第一款規定以費用列支。(修正條文

第二十六條) 

三、 修正調高營利事業對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

之捐贈得加成減除之額度，及對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主辦

單位之捐贈得減除營利事業所得額之施行期間，由五年延長為十

年。（修正條文第二十六條之二） 

     



 

 

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十三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
六條之二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

應會同或協調相關政府

機關、金融機構及信用

保證機構，建立運動產

業發展投資、優惠融資

管道及信用保證機制，

並提供優惠措施引導民

間資金投入，以協助各

經營階段之運動事業取

得推展運動業務所需資

金。 

    國家發展基金應提

撥一定比例投資運動產

業。 

    前項投資之審核、

撥款機制及績效指標等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會同相關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

應會同相關政府機關、

金融機構及信用保證機

構，建立運動產業發展

投資之優惠融資管道及

信用保證機制，協助運

動事業取得推展運動業

務所需資金。 

現行運動產業發展條例僅

有融資輔導措施，因應運

動部成立並為促進運動產

業發展，提升運動產業競

爭力，有協助引進資金投

資運動產業，以利運動事

業取得推展運動業務所需

資金之必要，爰參考文化

創意產業發展法(以下簡

稱文創法)第九條及第十

九條第一項規定，修正如

下： 

一、參考文創法第十九條

第一項規定，修正第

一項，增訂中央主管

機關應協調相關政府

機關、金融機構及信

用保證機構，建立運

動產業發展投資管

道，並提供優惠措施

引導民間資金投入，

以協助各經營階段之

運動事業取得推展運

動業務所需資金，促

進運動產業發展。 

二、參考文創法第九條第

一項規定，增列第二

項，明定國家發展基

金應提撥一定比例投

資運動產業。 

三、參考文創法第九條第

二項規定，增列第三

項，明定國家發展基

金投資運動產業之審

核、撥款機制及績效



 

 

指標等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會同相關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定之。又所稱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為國家發展委員會。 

第二十六條  營利事業合

於下列之捐贈，得依所

得稅法第三十六條第一

款規定以費用列支，不

受金額限制： 

一、捐贈經政府登記有

案之體育團體。 

二、培養支援運動團隊

或運動員。 

三、推行事業單位本身

員工體育活動。 

四、捐贈政府機關及各

級學校興設運動場

館設施或運動器材

用品。 

五、購買於國內所舉辦

運動賽事門票，並

經由學校或非營利

性之團體捐贈學生

或弱勢團體。 

六、辦理經中央主管機

關認可促進全民運

動發展之賽事。 

前項得以費用列

支之捐贈，其實施方式

與第六款之認可方式、

賽事範圍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第二十六條  營利事業合

於下列之捐贈，得依所

得稅法第三十六條第一

款規定以費用列支，不

受金額限制： 

一、捐贈經政府登記有

案之體育團體。 

二、培養支援運動團隊

或運動員。 

三、推行事業單位本身

員工體育活動。 

四、捐贈政府機關及各

級學校興設運動場

館設施或運動器材

用品。 

五、購買於國內所舉辦

運動賽事門票，並

經由學校或非營利

性之團體捐贈學生

或弱勢團體。 

前項實施辦法及其

他相關事項，由中央主

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

之。 

一、為鼓勵民間企業參與

推動全民運動，爰於

第一項增列第六款，

明定營利事業捐贈辦

理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可促進全民運動發展

賽事，得依所得稅法

第三十六條第一款規

定以費用列支。 

二、第二項授權中央主管

機關會同財政部訂定

之事項除第一項得以

費用列支捐贈之實施

方式外，增列第六款

之認可方式及賽事範

圍，以資明確，並酌作

文字修正。 

第二十六條之二 中央主

管機關為促進職業或業

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

第二十六條之二 中央主

管機關為促進職業或業

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

一、為協助運動產業發

展，參考中小企業發

展條例第三十六條之



 

 

事之發展，得設置專戶，

辦理營利事業捐贈有關

事宜。 

    營利事業透過前項

專戶對中央主管機關認

可之職業或業餘運動業

之捐贈，於申報所得稅

時，得在捐贈金額新臺

幣一千萬元額度內，按

該金額之百分之一百七

十五，自其當年度營利

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但

營利事業與受贈之職業

或業餘運動業間具有關

係人身分者，在前開限

額內，僅得按其捐贈金

額百分之一百，自其當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

減除。 

    營利事業透過第一

項專戶對經中央主管機

關專案核准之重點職業

或業餘運動業，及經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重點

運動賽事主辦單位之捐

贈，於申報所得稅時，

得全數按捐贈金額之百

分之一百七十五，自其

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

中減除，不受前項新臺

幣一千萬元額度及但書

之限制。 

    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一項規定設置專戶接受

營利事業依前二項規定

之捐贈，每年累積金額

以新臺幣三十億元為

限，並得於該總額限度

事之發展，得設置專戶，

辦理營利事業捐贈有關

事宜。 

營利事業透過前項

專戶對中央主管機關認

可之職業或業餘運動業

之捐贈，於申報所得稅

時，得在捐贈金額新臺

幣一千萬元額度內，按

該金額之百分之一百五

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

業所得額中減除。但營

利事業與受贈之職業或

業餘運動業間具有關係

人身分者，在前開限額

內，僅得按其捐贈金額

百分之一百，自其當年

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

除。 

營利事業透過第一

項專戶對經中央主管機

關專案核准之重點職業

或業餘運動業，及經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重點

運動賽事主辦單位之捐

贈，於申報所得稅時，得

全數按捐贈金額之百分

之一百五十，自其當年

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

除，不受前項新臺幣一

千萬元額度及但書之限

制。 

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一項規定設置專戶接受

營利事業依前二項規定

之捐贈，每年累積金額

以新臺幣三十億元為

限，並得於該總額限度

二第二項規定「中小

企業調高本國籍基層

員工之平均薪資給付

水準時，得就非因法

定最低工資調整而增

加支付本國籍現職基

層員工薪資金額之百

分之一百七十五限度

內，自其增加薪資當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

中減除。但因增僱員

工所致增加之薪資給

付金額已適用前項規

定者，不得重複計

入。」修正第二項，就

營利事業透過第一項

專戶對中央主管機關

認可之職業或業餘運

動業之捐贈，於申報

所得稅時，得在捐贈

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

額度內，自其當年度

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

除之比率，由該金額

之百分之一百五十調

高為百分之一百七十

五，以穩健逐步調整

方式，持續提振整體

運動產業發展。 

二、第三項所定「得全數

按捐贈金額之百分之

一百五十」修正調高

為「得全數按捐贈金

額之百分之一百七十

五」，修正理由同說明

一。 

三、依現行第六項規定得

減除營利事業所得額



 

 

內，針對不同運動種類

及受贈對象訂定得收受

捐贈金額之上限。 

    第一項專戶之設

置、資金之收支、保管、

運用、分配、查核及監

督、第二項職業或業餘

運動業之認可、受贈資

金之用途、關係人範圍、

減除方法、應附之證明

文件、第三項重點職業

或業餘運動業專案核准

之要件及範圍、前項得

收受捐贈之種類、受贈

對象及金額上限之規定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

同財政部定之。 

    中華民國○年○月

○日修正之第二項及第

三項得減除營利事業所

得額之施行期間，自修

正生效日起至一百二十

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止。 

內，針對不同運動種類

及受贈對象訂定得收受

捐贈金額之上限。 

第一項專戶之設

置、資金之收支、保管、

運用、分配、查核及監

督、第二項職業或業餘

運動業之認可、受贈資

金之用途、關係人範圍、

減除方法、應附之證明

文件、第三項重點職業

或業餘運動業專案核准

之要件及範圍、前項得

收受捐贈之種類、受贈

對象及金額上限之規定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

同財政部定之。 

第二項及第三項得

減除營利事業所得額之

施行期間，對職業運動

業之捐贈自中華民國一

百十年十二月七日修正

之本條文施行日起十

年，對業餘運動業及重

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之

捐贈，自中華民國一百

十年十二月七日修正之

本條文施行日起五年。 

之施行期間，對職業

運動業之捐贈為自一

百十年十二月二十二

日修正之本條文施行

日起十年，即一百十

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起

十年；對業餘運動業

及重點運動賽事主辦

單位為自一百十年十

二月二十四日起五

年，惟為持續扶持業

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

賽事之發展，爰修正

明定本次修正之第二

項及第三項營利事業

捐贈費用減除之賦稅

優惠統一延長為十

年，以增加業餘運動

職業化機會，塑造更

多臺灣品牌賽事，有

利於整體運動產業之

發展；又配合第二項、

第三項修正得加成減

除捐贈金額比率之規

定依第三十三條第二

項規定係自公布日施

行，爰修正明定其施

行期間自本次修正之

第二項及第三項修正

生效日起至一百二十

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止。 

四、第一項、第四項及第

五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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